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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低碳”政策能否实现企业绩效双赢 

车帅
1
 

【摘 要】：在“双碳”目标约束下,如何帮助企业在环境治理中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是亟待回答的

重要问题。本文基于中国专利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利用《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简称“节能低碳”

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分析其对企业生产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节能低碳”政策能够显著提

升企业的生产绩效和环境绩效,有效推动企业进行环境排放、环境管理以及环境监管认证的披露工作,实现企业经济

和环境目标的双赢。政策的生产绩效提升作用呈现正“U”型特征,而环境绩效则呈现逐年增高的作用效果。同

时,“节能低碳”政策对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西部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企业具有更明显的提升效果。机制

分析表明,“节能低碳”政策通过“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影响企业生产绩效,而能源节约类和交通

运输类绿色技术创新构成了政策作用于企业环境绩效的桥梁。另外,低碳省市试点政策、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以

及大气污染物限值政策均呈现显著的政策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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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加快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并提出要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指出，“扎

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制定 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 

企业作为生产排污的主体，理应积极、主动地开展环境保护，应用新型节能环保技术，开展节能降碳行动以助力实现“双碳”

目标、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然而，企业的生产绩效和环境绩效有时并不可以兼得。2020 年以来，中国企业面临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多重压力。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数据显示，2020年企业破产案件为 38712件，相较于 2019年同

期的 21017 件，同比增长 84.2%。以环境保护压力较大的化工行业为例，化工行业破产案件超 4000 起，覆盖的行业包括石化、

煤化工、生化、染料等多个领域。可以看出，在环境规制下，企业如果不主动进行转型升级则可能会被淘汰出局。因此，有必要

多角度深入探讨典型环境规制手段与企业生产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关系，为政府环境战略的制定和企业经营机制的完善提供决策

参考。 

2011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2 部门联合发布了《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其政策施加的对象是直接具有生产行

为和排污行为的企业，是目前中国最广泛且具有代表性的环境规制政策。就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而言，学术界尚未得到

一致的研究结论。部分学者认为，环境规制手段并不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政府相对严格的政策实施对企业生产率的阻碍作用

占据主导地位。
[1][2]

环境规制可以通过降低企业创新能力、增加中间成本和弱化企业融资约束来影响企业生产率，且这种影响在

成立时间短、规模小以及资本密度较高的企业更为显著[3]。相反的观点则认为，环境规制能够带来技术进步，即证明了波特假说

的存在。[4][5]Zhou和 Tang(2021）以中国政府发布的《空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表征环境规制，认为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空气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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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增长，其边际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稳步增加。[6] 

就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而言，学者们普遍认为环境规制手段能够改善环境质量，实现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

发展。[7][8]范庆泉和张同斌（2018）通过构建包括企业治污资本投入、政府实施环境税和减排补贴两种环境规制政策的理论模型，

分析认为多种环境政策组合能够提高企业的污染减排动机，有效控制环境污染累积水平。[9]相反的观点指出，中国高污染产业转

移使得中西部地区的污染急剧上升，而此时环境规制作用则相对弱化，不能有效缓解这种污染集聚现象。[10]此外，有学者认为不

同环境规制的手段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也不同，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往往要强于非正式环境规制，并且环境规制对空气污染的关

系可能是非线性的。[11]总体而言，关于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的研究颇为丰富，但研究视角和对象的不同使得研究结果也并不一

致。 

关于“节能低碳”政策的具体效果评估的研究则相对匮乏，主要集中在政策对企业出口和生产率的影响两个方面。康志勇

等（2018）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样本数据，对“节能低碳”政策与企业出口规模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机制进行研究，认为适度政

策强度下创新促进效应能够超过成本增加效应，促进企业出口规模扩张。[12]汤学良等（2019）的研究进一步佐证了上述分析，即

创新的促进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逐步释放，“节能低碳”政策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政策区间逐步扩大。[13]然而，应

瑶瑶等（2020）则基于匹配的中国工业企业、中国海关企业数据，分析认为“节能低碳”政策引致企业出口产品范围扩大，新增

产品引起的固定成本上升和清洁要素需求上升引致投入价格上涨的双重叠加效应，会降低企业加成率。[14]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可能在以下三个方面有待补充，其一，多数研究重点分析环境规制指标对于企业生产率的综合影响，在

环境规制指标构建时，大多采用污染治理投资、污染物去除率、排污费用等方式进行衡量，较少从政策评估视角切入，容易导致

内生性问题。[4][15][16][17]其二，关于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则聚焦宏观层面的分析，[18]少有的则评估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单

一污染物排放，比如对二氧化硫的影响，
[19]
所得研究结果并不全面。其三，现有关于“节能低碳”政策的评估较多关注其对生产

率的影响，并未有针对企业生产和环境双重影响展开探究，这忽略了政策制定本身的要求。 

二、制度背景、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一）制度背景 

201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

国家质检总局、国家统计局、银监会、国家能源局 12 部门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

要求，联合制定了《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旨在推动重点用能单位开展节能工作，强化节能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万家企业是指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1万吨标准煤以上以及有关部门指定的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5000吨标准煤以上的重点用能单

位。其中，既包括 2010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1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工业企业、客运、货运企业和沿海、内河港口企业，以及拥有

600 辆及以上车辆的客运、货运企业，货物吞吐量 5千万吨以上的沿海、内河港口企业，也包括 2010 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5 千吨

标准煤及以上的宾馆、饭店、商贸企业、学校，或营业面积 8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宾馆饭店、5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商贸企业、在校

生人数 1万人及以上的学校。 

《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各地节能主管部门会同统计等相关部门按照上述规定的万家企业范围，审核提出

本地区纳入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的企业（单位）名单，并根据本地区万家企业节能量目标以及各企业的具体情况分解确定每个

企业“十二五”节能目标。各地区需要强化责任考核，落实奖惩机制，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推动万家

企业加强节能管理，推广先进节能技术。根据本文整理统计，全国共有 16077家用能单位需开展“节能低碳”行动，这些用能单

位能源消费量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 60%以上，是实现“十二五”单位 GDP能耗降低 16%、单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17%约束

性指标的重要支撑和保证。因此，《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是目前中国覆盖范围最广、最典型、最具有代表性的正式

环境规制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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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从宏观角度和政策属性而言，“节能低碳”作为一种正式的环境规制手段，合理的政策设计是推动企业实现绿色增长的新

动力。在“节能低碳”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为了完成辖区内企业的考核目标，势必会通过制定严格法律规定、市场激励

以及公众监督举报等多种规制手段对企业进行针对性约束。一方面，政府制定严格法律，即实施强制性环境规制手段对高污染、

高耗能的企业进行处罚管理，倒逼企业改造传统生产工艺，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另一方面，

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等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也是地方政府为了实现“节能低碳”目标而去积极推行的环境工具。地方政

府会积极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引导企业主动降低生产环节排污量，实现企业的绿色增长。此外，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互

联网成为公众参与环境监督企业执行“节能低碳”政策的有效工具。[20]因此，“节能低碳”政策预期能够促使企业提升生产绩

效和环境绩效。 

从具体要求而言，“节能低碳”政策明确要求，企业要加大节能技术改造力度和加快淘汰落后的用能设备和生产工艺。因

此，就企业内部生产而言，在各地区环境规制要求下，企业加强节能新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积极采用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

目录中推荐的技术、产品和工艺，能够促进企业生产工艺优化和产品结构升级，从而实现经济和环境保护的双赢目标。从企业的

外部支持而言，“节能低碳”政策的出台能够加快建立健全节能激励约束机制，各地方政府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通过节

能专项资金、减排专项资金对企业节能工作予以支持。因此，万家企业具备较好的外部环境和政策支持去开展与专业化节能服务

公司的合作，学习同行业能效水平先进单位的节能管理经验和做法，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实现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并达

到环境保护的目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1。 

假说 1：“节能低碳”政策可能对企业绩效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即能够实现企业生产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双赢。 

“节能低碳”政策对企业的能源使用进行限制，属于前端限制能源使用权的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正式的政府环境规制行为。

即使该企业面临较好的市场前景，也必须完成各地方政府分配的节能任务，这为企业生产行为增加了明确的约束性指标。基于以

上逻辑，我们进一步分析作为正式环境规制手段的“节能低碳”政策对于企业生产率的间接影响。“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

补偿”效应往往是环境规制作用于企业生产率的重要渠道。[21] 

一方面，“遵循成本”效应是基于技术、资源配置和消费者需求固定不变的静态分析的视角，认为环境规制的引入会增加企

业的污染治理成本负担，生产成本的增加会挤出企业的研发投入资金，从而抑制企业生产率的增长。[22]地方政府的监管者会采取

环境规制措施迫使高污染排放企业减小污染力度，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排污成本，由此导致需要完成“节能减碳”目标

的企业不得不将本用来技术研发的成本转而投向污染治理，并且这一过程还伴随着对政策执行所需的人力、物力成本投入，最终

会导致生产效率的下降。另一方面，环境规制具有一种倒逼机制，能够推动污染企业加快由末端治理向清洁生产的转变，通过内

部挖潜与技术创新来部分或全部弥补由环境保护带来的成本，这便是“波特假说”中的“创新补偿”效应。[23]多数文献证实了

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发展，认为环境规制遵从“创新补偿”效应即合理的环境规制措施能够有效激励企业的生产技术革

新，技术进步形成创新补偿收益能够推动企业生产率提升。[24]就政策要求而言，加快应用节能技术和淘汰落后工艺是企业需要完

成的目标，故绿色技术的研发和投入会极大地释放企业生产增长活力。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2。 

假说 2：“节能低碳”政策能够通过“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对企业生产效率产生间接影响。 

为了实现“节能低碳”的政策目标，地方政府和社会参与各方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地方

政府会对主动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和生产工艺升级的企业予以适当的税收减免和行业补贴，以激发辖区内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力，

实现环境效益。[25]另一方面，在政策支持和绿色理念普及下，各地方银行会敏锐地抓住节能减排、绿色金融发展带来机遇，加大

对环保企业的绿色信贷力度，使得资金流入绿色低碳行业，缓解了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融资约束难题。此外，随着环保意识

的增强和生活水平的提升，公众参与者更青睐于绿色无污染的消费品，能够更为广泛地推动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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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中要求，企业应加快节能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推广应用绿色技术。加快绿色技术创新

是治理企业污染的重要传递渠道。从企业内部而言，企业主动采取措施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快节能、环保等绿色技术的研发，

有利于进行环境保护、污染治理，承担其相应的环境责任，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从而获取更高的经营效益。
[27]
考虑到企业污染

排放主要集中在生产端和运输端，环境规制的着力点应该集中在产品制造和运输过程中。万家企业节能工作要求建立能源管理

体系，主动采用先进节能管理方法与技术，实施能源利用全过程管理。因此，“节能低碳”政策实施预期能够加快能源节约类绿

色技术创新。进一步而言，“节能低碳”政策对企业运输组织方式等全流程提出了要求，强调要创造条件建立能源管控中心，采

用自动化、信息化技术和集约化管理模式，对企业的能源生产、输送、分配、使用各环节进行集中监控管理。因此，交通运输类

绿色技术创新同样是环境规制提高企业环境绩效的重要渠道。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3。 

假说 3：“节能低碳”政策能够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渠道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间接影响，具体可能包括能源节约类、交通运输

类技术创新。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节能低碳”政策对中国企业生产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首先考虑以下基准经济计量模型： 

 

式（1）中，Tfpit和 Eotit分别表示企业 i 在 t时期的生产绩效与环境绩效；didit为节能低碳政策变量；Xit表示一组控制变

量；α表示截距项，β表示核心估计参数，μi表示行业固定效应，δ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本文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节能低碳”政策对企业生产绩效和环境绩效的间接效应。其模型如下： 

 

其中，Mit 是中介变量，包括能源节约类绿色技术创新和交通运输类绿色技术创新、“遵循成本”效应变量和“创新补偿”

效应变量；变量 Yit是除中介变量外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其他变量的表达方式与式（1）相同。式（2）的功能与式（1）相同，均

检验了“节能低碳”政策对企业生产绩效和环境绩效的直接影响。若式（3）中的θ'1显著，则表明变量 Mit存在中介效应。若式

（4）中的θ̋1不显著，而θ̋2显著，则表明存在变量 Mit存在完全中介效应；若θ̋1和θ̋2都显著，则表明变量 Mit存在部分中

介效应。 

（二）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的样本统计区间为 2008—2019年，基础指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和万德（WIND）数据库的上市公司数据，并且

按照以下标准进一步加以筛选与处理：一是剔除当年交易状态为特别处理或面临终止上市风险的公司；二是剔除金融类上市公

司；三是剔除企业年龄及其他财务数据缺失值样本；四是对样本中所有连续变量进行 1%和 99%的 Winsorize 处理，以降低异常

值的影响。此外，在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数据来源方面，两类专利数据均来源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提供的国际专利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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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清单。[28]WIPO 于 2010 年推出“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旨在便于检索环境友好型技术相关专利信息，该检索条目依据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绿色专利进行了详细分类。 

（三）变量设置 

1.被解释变量。 

企业生产绩效（tfp）：本文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表征生产绩效，原因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反映企业生产绩效的常用指

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蕴含了企业的投入产出能力、管理能力与组织效率。[29]现有研究多采用 OP 方法和 LP 方法估算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
[30][31]

OP 方法能够克服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的样本数据相互决定偏差所引起的内生性和选择偏差等问题，以投

资额作为代理变量的 OP法要优于以中间投入作为工具变量的 LP方法。[32]基于此，本文以 OP方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示企业

绩效，并以 FE和 LP方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替代性指标，予以稳健性检验。 

企业环境绩效（eot）：本文结合 Henri等（2008）对环境绩效的指标设置以及 Clarkson等（2008）的内容分析法，[33][34]从

环境治理业绩、环境管理能力、环境监管认证等维度综合测度企业环境绩效，按照未披露与披露、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原则对上市

公司披露的文字内容进行量化打分，区间为 0～2，最终得到企业的环境绩效综合得分。环境绩效详细的指标选取和变量赋分如

表 1所示： 

表 1环境绩效详指标选取和变量赋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赋分 

环境绩效 

环境治理业绩 

废气减排治理情况 0～2 

废水减排治理情况 0～2 

粉尘、烟尘治理情况 0～2 

固废利用与处置情况 0～2 

噪声、光污染、辐射等治理 0～2 

清洁生产实施情况 0～2 

环境管理能力 

环保理念 0～2 

环保目标 0～2 

环保管理制度体系 0～2 

环保教育与培训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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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专项行动 0～2 

环境事件应急机制 0～2 

环保荣誉或奖励 0～2 

“三同时”制度 0～2 

环境监管认证 

重点污染监控单位 0～2 

污染物排放达标 0～2 

突发环境事故 0～2 

环境违法事件 0～2 

环境信访案件 0～2 

是否通过 ISO14001认证 0～2 

是否通过 ISO9001认证 0～2 

 

2.解释变量。 

“节能低碳”政策变量（did）：由政策冲击变量 treat与政策时间变量 time的乘积表示。根据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

方案名单与国泰安数据库的企业名称匹配，确定该企业是否被纳入该节能低碳行动方案名单，若纳入节能低碳行动，受到政策冲

击的影响，则 treat变量取值为 1，否则为 0。政策实施时间变量为 time，由于方案发布的时间为 2011年 12月 7日，考虑政策

时滞性，将 time设置为 2012年，在该年及以后被纳入该节能低碳行动方案的企业取值为 1,2012年之前取值为 0。treat与 time

两者交乘则得到本文的政策变量 did。 

3.中介变量。 

能源节约类绿色技术创新（jnq）：依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供的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选用能源节约类绿色专利来表征。

交通运输类绿色技术创新（ysq）：依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供的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选用交通运输类绿色专利来表征。“遵

循成本”效应（cost）：选用企业营业成本来表征。“创新补偿”效应（ino）：选用企业研发投入来表征。 

4.控制变量。 

本文还控制了如下变量：企业年龄（age），由企业自然年龄表示；资产负债率（lev），由负债总量与资产总量的比值表示；

资产收益率（roa），由税后净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表示；托宾 Q值（tq），反映了一项资产的市场价值与其重置价值之比；独

立董事比例（bind），能够一定程度影响公司治理结构；股权集中度（share），反映了企业的股权分布状态；两职合一（dual），



 

 7 

表示由一人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职位。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基准结果分析 

“节能低碳”政策对企业生产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所示，第（1）列和第（2）列分别表示未包含控制变量

和包含控制变量的“节能低碳”政策对企业生产绩效检验结果；第（3）列和第（4）列分别表示未包含控制变量与包含控制变量

的“节能低碳”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检验结果。总体而言，第（1）列至第（4）列解释变量 did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未包含控制变量会一定程度上高估“节能低碳”政策的实施效果，但“节能低碳”政策对企业生产绩效和环境绩效均有明显的

提升作用。其内在逻辑在于：一方面，“节能低碳”政策强调企业要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和用能设备，同时按照产业政策和政府

规划要求，按期淘汰落后产能，并被禁止使用国家已经下令淘汰的落后设备，以此促进生产工艺的优化和产品结构升级，从而提

升企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约束性的环境规制手段，“节能低碳”政策要求实现能源计量数据在线采集、实时监测，

这将进一步促使企业减少高污染、高耗能的化石能源使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增强企业环境保护意识和扩大环境信息披露范

围，从而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综上，假说 1得以证实。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表 2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生产绩效 环境绩效 

（1） (2) (3) (4) 

did 

0.2138*** 

(14.97) 

0.0744*** 

(5.58) 

0.5661*** 

(28.96) 

0.4620*** 

(23.89) 

age  

-0.0057 

(-0.47) 

 

0.0911*** 

(5.31) 

lev  

1.1438*** 

(45.12) 

 

0.4005*** 

(12.43) 

roa  

3.2613*** 

(41.61) 

 

1.7653*** 

(18.73) 

tq  

-0.0845*** 

(-30.02) 

 

-0.0778*** 

(-23.92) 

bind  

0.2239*** 

(3.15) 

 

-0.1876*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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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  

0.2116*** 

(7.83) 

 

0.4665*** 

(12.40) 

dual  

-0.0347*** 

(-4.02) 

 

-0.1333*** 

(-10.78)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行业固定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3.7193*** 

(53.67) 

3.0447*** 

(40.00) 

0.8895*** 

(10.86) 

0.4236*** 

(4.26) 

Adj-R2 0.1917 0.3700 0.1779 0.2307 

样本量 22640 22640 22640 22640 

F 168.8849 339.1825 230.6238 253.5486 

 

（二）模型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为了检验“节能低碳”政策实施之前的企业生产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平行趋势以及政策的动态效应，本文借鉴陶锋（2021）的

做法，[35]将式（1）中的 didit换成表示制度实施前后若干年的哑变量，其他变量不变。本文还以政策实施的前一年（2011年）作

为参照组，没有引入对应的交互项。[36]结果显示，政策实施之前系数估计值均不显著，说明双重差分模型满足了平行趋势假定，

支持了本研究的基本结论。 

2.更换被解释变量。 

对于企业生产绩效，采取 LP 方法和固定效应方法对原有的 OP 方法进行替代，重新估计全要素生产率并代入基准回归。结

果显示，在更换被解释变量之后，“节能低碳”政策仍然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生产绩效，证明本文估计结果是可信的。对于企业

环境绩效，本文将其子指标环境治理绩效、环境管理能力和环境监管认证依次作为被解释变量代入模型进行重新估计。环境绩效

的子指标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3.更换研究方法。 

为了进一步验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还使用了 PSM-DID 方法进行估计，并采用 Logit 回归估计得到倾向得分值，根据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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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处理组匹配对照组，以解决自选择和内生性问题。在采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归估计后发现，“节能低碳”政策仍然能够显

著提升企业的生产绩效和环境绩效，证明了本研究的核心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此外，为剔除城市规模对企业生产绩效和环境

绩效可能造成的影响，本研究考虑利用三重差分法（DDD）进一步分析不同规模城市“节能低碳”的政策影响。结果显示，在控

制城市规模影响后，“节能低碳”政策的作用效果仍然显著，进一步佐证本文的研究结论。限于篇幅，本文未展示详细回归结

果。 

五、进一步分析 

（一）异质性分析 

1.企业视角的异质性分析。 

从表 3中的第（1)(2)(5)(6）列来看，政策实施对于非国有企业生产绩效和环境绩效的提升均高于国有企业，甚至对国有企

业的生产绩效产生了负向影响。其原因在于，“节能低碳”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公平竞争，而

由于国有企业自身存在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与生产路径依赖问题难以适应“节能低碳”政策，容易增加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从

而不利于生产绩效提升。非国有企业则具备更富有活力的现代企业制度，经济机制更为高效灵活，在“节能低碳”政策的约束

下，能够较为迅速地淘汰落后产能，减少污染排放，取得更为显著的环境治理效果。 

表 3企业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生产绩效 环境绩效 

(1) (2 ) （3） (4 ) (5) (6 ) (7) (8 ) 

国有 非国有 高成长性 低成长性 国有 非国有 高成长性 低成长性 

did 

-0.0462** 

(-2.29) 

0.1753*** 

(10.24) 

0.1200*** 

(5.75) 

0.0631*** 

(3.67) 

0.3011*** 

(10.33) 

0.5371*** 

(20.74) 

0.5496*** 

(19.08) 

0.3907*** 

 (15.0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2.8350*** 

(25.54) 

2.9935*** 

(19.34) 

3.1542*** 

(29.22) 

2.8881*** 

(26.78) 

0.9392*** 

(6.19) 

0.2016 

(1.27) 

0.5075*** 

(3.80) 

0.3192** 

(2.12) 

Adj-R2 0.4042 0.3486 0.3878 0.3574 0.2558 0.2260 0.2265 0.2426 

样本量 7886 14754 11478 11162 7886 14754 11478 1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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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157.5788 193.2927 196.4643 164.2962 117.3039 166.5414 129.3338 135.5871 

 

从表 3的其他列来看，无论是生产绩效还是环境绩效，“节能低碳”政策的作用效果均在高成长性企业中更为明显。万家企

业不能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和生产工艺，并且主要工业产品单耗应达到国家限额标准和地方限额标准。发展速度快，能

带来高效益，具有高增值、高投资回报的高成长性企业往往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能够尽快推广先进节能技术，并取得较为明显

的节能效果，实现企业生产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双赢。 

2.城市视角的异质性分析。 

中国地域辽阔，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较大，“节能低碳”政策对所处在不同城市的企业影响效果存在差异，因此，此部

分从城市视角展开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显示，就生产绩效而言，“节能低碳”政策能够显著推动企业生产绩效提升，其作用效

果呈现出了“西部>中部>东部”的特点。这表明，“节能低碳”政策实施具有地区层面的边际报酬后发优势。就环境绩效而言，

“节能低碳”政策对中部地区的环境绩效提升作用要明显弱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进一步考虑城市性质差异，按照国务院发布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 年）》，将城市划分为资源型

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整体而言，“节能低碳”政策对两类城市企业的生产绩效和环境绩效均能起到显著的提升作用，而“节能

低碳”政策对非资源型城市的作用效果要强于对资源型城市的作用效果。究其原因，政策实施对于位于资源型城市的企业形成

了较大的转型压力，而非资源型城市的企业往往不会形成较强的资源依赖，更容易吸收资金和技术来发展先进生产工艺，完成节

能减排目标，故其政策效果更容易凸显。篇幅所限，回归结果省略。 

（二）作用机制分析 

1.生产绩效提升的渠道分析。 

表 4中的第（1）列至第（3）列报告了“遵循成本”效应作为中介变量时的检验结果。从第（2）列可以看出，“节能低碳”

政策的实施推高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与预期假设相符。第（3）列的检验结果进一步表明，在仅考虑“遵循成本”效应时，“节

能低碳”政策对企业的生产绩效则起到抑制作用。这表明，作为正式的环境规制手段，“节能低碳”政策实施要求万家企业每年

都要安排专门资金用于节能技术进步等工作，尤其是对能源使用的全过程管理、落后产能的淘汰以及生产工艺的优化均给企业

带来了较大的改造成本，从而使得环境规制倒逼企业生产效率提高的作用无法体现。第（4）列至第（6）列进一步报告了“创新

补偿”效应作为中介变量时的检验结果，第（5）列的结果显示“节能低碳”政策的实施同样促使企业加大了研发投入。第（6）

列的结果进一步证明“节能低碳”政策能够通过“创新补偿”效应渠道提升企业绩效。其原因在于，“节能低碳”政策实施尽

管给予了企业一定的环境约束，但能促使企业采用先进节能管理方法，进行生产技术创新从而推动能效不断提高。第（7）列同

时将“遵循成本”和“创新激励”效应纳入考量。可以发现，“遵循成本”效应作为中介变量削弱了“节能低碳”政策对企业

生产绩效的提升作用，而“创新补偿”效应则起到相反的强化作用，而且政策的“遵循成本”效应要小于“创新补偿”效应，使

得综合效应为正，与现有研究相符。[37]综上，假说 2得以证实。 

表 4生产绩效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生产绩效中介效应 



 

 11 

遵循成本 创新激励 叠加效应 

（1） （2） （3） （4） （5） （6） （7） 

did 

0.0744*** 

(5.58) 

0.3829*** 

(15.10) 

-0.0406*** 

(-3.90) 

0.0744*** 

(5.58) 

0.1690*** 

(4.58) 

0.1247*** 

(8.98) 

0.0442*** 

(7.16) 

lnyycb   

-0.3000*** 

(-2.67) 

   

-0.0957*** 

(-6.11) 

lnyftr      

0.0544*** 

(15.48) 

0.1608*** 

(12.2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3.0447*** 

 (40.00) 

18.9204*** 

(115.30) 

-2.6317*** 

(-31.37) 

3.0447*** 

 (40.00) 

16.3268*** 

(31.72) 

2.1558*** 

(12.78) 

2.2704*** 

(19.23) 

Adj-R2 0.3700 0.5161 0.5902 0.3700 0.2415 0.3612 0.6047 

样本量 22640 22639 22639 22640 17358 17358 17358 

F 339.1825 526.2182 790.6549 339.1825 154.5085 266.1992 697.2400 

 

2.环境绩效提升的渠道分析。 

进一步考察“节能低碳”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提升的作用机制。表 5中的第（1）列至第（3）列报告了能源节约类绿色专利

作为中介变量时的检验结果。显而易见，“节能低碳”政策的实施能够通过能源节约类绿色技术创新来提升企业环境绩效，这表

明“节能低碳”政策取得了与预期相符的效果。面临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企业唯有贯彻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理念，积极开

发、应用绿色节能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才能完成企业绿色化转型，将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结合的企业才能取得长足发展。因

此，“节能低碳”政策作为环境规制的重要手段，能够通过外在约束和内在动力加快企业进行节能技术创新，从而提升环境绩

效。 

表 5环境绩效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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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能源节约类绿色技术创新 交通运输类绿色技术创新 

（1） （2） （3） （4） （5） （6） 

eot jnq eot eot ysq eot 

did 

0.4620*** 

(23.89) 

0.1605** 

(2.19) 

0.4604*** 

(23.82) 

0.4620*** 

(23.89) 

0.2289*** 

(3.25) 

0.4586*** 

(23.67) 

jnq   

0.0098*** 

(5.24) 

   

ysq      

0.0148*** 

(3.8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4236*** 

(4.26) 

-0.4668*** 

(-2.89) 

0.4281*** 

(4.30) 

0.4236*** 

(4.26) 

-0.3089*** 

(-3.28) 

0.4281*** 

(4.30) 

Adj-R2 0.2307 0.0078 0.2312 0.2307 0.0087 0.2309 

样本量 22640 22640 22640 22640 22640 22640 

F 253.5486 8.3933 248.2261 253.5486 4.7133 248.4060 

 

表 5中的第（4）列至第（6）列则报告了交通运输类绿色专利作为中介变量时的检验结果。从第（5）列可以看出，“节能

低碳”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的交通运输类绿色专利数量，第（6）列的检验结果则进一步表明，交通运输类绿色专利数

量能够作为“节能低碳”政策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重要渠道。其可能的逻辑在于，一方面，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对纳入名单的

企业进行了详细的节能量目标制定，企业在自身加快节能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的同时，需要与区域内其他企业和专业化节能服

务公司开展合作交流，而交通运输过程中产生的能源消耗则成为“节能低碳”政策控制的重点。另一方面，“节能低碳”政策所

施加对象中包括部分交通运输企业。这些企业自身的运输功能决定了交通运输类绿色专利是企业进行技术研发的重点，也是尽

早完成节能目标的重要突破口。综上，假说 3得以证实。 

（三）政策叠加效应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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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低碳省市试点政策。 

近年来，中国实施过一系列相关政策来控制环境污染，以往研究较少综合分析相关环境政策的协同实施效果。因此，本研究

在该部分将考察同类别的重要环境政策与“节能低碳”政策的叠加效应，以明晰多种政策之间是相互协作还是互为干扰。首先，

评估“低碳省市”试点政策与“节能低碳”政策的协同作用效果。2010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

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将在广东、天津等五省八市开展试点工作。由于低碳试点省市工作先后开展了三批，而第一批试点

省市实施时间较长且与“节能低碳”行动时间相隔较近，相对第二、三批更具有代表性，故在此仅评估第一批省市的政策效应。

基于此，本文首先构造低碳省市试点政策与“节能低碳”政策的交互项，以考察政策的叠加效应。第（1）列和第（3）列依次报

告了“节能低碳”政策对低碳试点省市企业的生产绩效和环境绩效的作用效果，第（2）列和第（4）列则是非低碳试点省市的估

计结果。总体而言，低碳试点省市企业生产绩效和环境绩效的政策提升作用要高于非低碳试点省市，这表明两种政策之间呈现了

良性的相互协作关系。其原因在于，宏观层面的低碳省市试点政策能够与微观层面的“节能低碳”政策实现有效结合，试点地区

均制定了明确的城市低碳发展规划，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与优化能源结构，并推进节能增效与增加碳汇等工作，能够对企业生产绩

效和环境绩效起到明显提升作用。 

2.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 

2011年 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基于此，

本文构造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与“节能低碳”政策的交互项，以考察政策的叠加效应。结果显示，“节能减排”政策在碳排放

权交易试点省市中对企业的环境绩效起到了更为明显的提升作用，两种政策呈现出了共同促进的协同效果，而与之相反的是，

“节能减排”政策对非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企业生产绩效的作用更为突出。相较于企业的生产效率提升，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政策更关注地区控制碳排放水平的能力，并且试点范围仅限于“六省一市”，其环境绩效的作用效果则更容易凸显。此外，两种

政策叠加形成了较强的政策约束力，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带来了较高的生产经营成本，容易引致“遵循成本”效应，从而减缓企业

生产绩效的提升。 

3.大气污染物限值政策。 

2013 年，我国发布《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 4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执

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政策（以下简称“大气污染物限值政策”）。基于此，本文构造大气污染物限值政策与“节能低碳”

政策的交互项。结果显示，“节能低碳”政策与大气污染物限值政策在企业的生产绩效作用中并未呈现正向的叠加效应，非大气

污染物限值政策覆盖企业生产绩效提升更为明显。然而，两种政策依然能够发挥协同作用，强化了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 

六、基本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基本结论 

在中国亟须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背景下，本文立足于环境规制能否实现企业经济和环境双赢这一现实问题，基于

2011 年中国政府颁布的《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构造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节能低碳”政策对企

业生产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及内在机制，以期从微观层面给出企业在响应国家可持续发展号召下解决生产经营和环境保护长

期矛盾的建议。研究发现：一是“节能低碳”政策作为中国推动重点用能单位加强节能工作的有益尝试，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企业

生产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双赢。同时，政策的实施呈现了明显的动态差异，“节能低碳”政策对企业生产绩效的影响呈现正“U”

型特征，而对企业环境绩效则呈现逐年递增的提升作用。二是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城市区位以及城市资源禀赋都是影响“节

能低碳”政策效果发挥的重要因素。相较于国有企业和低成长性的企业，非国有企业与高成长性企业的生产绩效和环境绩效具

有更显著的政策效果。相较于东部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企业，西部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企业政策效果更为突出。三是机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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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佐证了波特假说在中国企业层面的存在性，即政策的“创新补偿”效应要强于“遵循成本”效应，使得企业的生产绩效

得以提升。此外，能源节约类绿色技术创新和交通运输类绿色技术创新构成了“节能低碳”政策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重要渠道。

四是中国环境政策的实施具有较为明显的协同治污效果，其中低碳省市试点政策能够与“节能低碳”政策形成叠加效应，强化

其对企业生产绩效和环境绩效的推动作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和大气污染物限值政策能够与“节能低碳”政策协同提升企

业的环境绩效。 

（二）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如何发挥环境规制类政策作用，推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提供了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和理论支撑，

具有较为重要的政策启示： 

1.基于“节能低碳”政策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生产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基本结论，中央政府应该继续优化环境规制政策的顶层

设计，而地方政府要采取“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的节能减排方式。政府部门要立足实际，落实奖惩机制，指导和扶持企业完成

绿色转型，充分发挥企业在节能减排行动中的重要作用。基于政策在时间维度上的差异效果，政府需要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技

术渠道动态调优环境政策，要保证政策的系统性和连贯性，以求实现生产绩效和环境绩效稳定提升的目标。 

2.由于“节能低碳”政策会因为企业异质性和城市异质性产生差异化的作用效果。政府要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环境规定，

保障政策效果的精准发挥。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要履行节能减排责任，加强职能调整，充分利用政策优势加快研发新型低碳技

术。非国有企业抓住政策机遇，与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合作，加快释放企业活力。东部城市企业则要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实现企业

智能化改造，发挥对于中部城市企业的正向辐射引领作用，西部城市企业利用好后发优势，大力发展新能源，减少自然资源的无

序开发。资源型城市的企业需要增进加强产业链的横向拓展和纵向延伸，减轻对资源型产业的依赖程度，以提高生产效率。 

3.“节能低碳”政策作为环境规制手段，可能使得企业治污成本和生产要素成本均有所上升。这对企业提升生产率、完成节

能目标造成极大阻碍，而研发创新则是企业应对环境约束压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各级政府部门要制定相应配套政策，适当增加

对于企业的创新补贴和税收优惠，刺激和鼓励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以求尽快推广应用新兴节能技术，淘汰落后产能。此外，对

于企业自主研发的能源节约类、交通运输类绿色技术创新予以补偿和奖励，鼓励企业间共享绿色节能技术，充分发挥知识溢出效

应。 

4.“节能低碳”政策能够与相关环境政策产生协同治污效果。中央政府要建立健全环境政策体系，注重不同种类的环境规

制政策结合，充分发挥政策之间的良性协同作用。一方面，要系统梳理现存的各类环境政策内涵，出具相应的指导实施意见，避

免各类政策的无效叠加给企业造成过重的生产负担；另一方面，各地方政府要推进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型环境规制的协调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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